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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擬藉香港與新加坡關於語言教育政策的討論，來解說語言

教育政策當作語言規劃的一環，主要在從事哪些方面的研究。新加坡、香港

和台灣一樣都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雖然實際的情形還有諸多不同之處，但

新加坡和香港在語言教育政策的討論一定有許多我們可以互相借鏡之處。當

然，因為三地在語言社會運作的實際情況上有相當大的不同，因此所採行語

言教育政策也當然不完全相同。此外三地對語言教育政策的關心程度也有差

別，在這方面當以香港的討論為最熱烈，發表的論文篇數也最可觀，新加坡

其次，台灣則穩居末座。因此，台灣能借自前二者在這方面的經驗也一定很

多。再其次，因為香港與新加坡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英語在兩地都是授課

語言（當作Medium of Instruction），除此之外，在該二地用來教學的語言，

也都是學生的母語。也就是說兩地都採取分流的學制，但它們的規劃明顯不

同，我們也擬對兩地的分流學制加以比較。反觀台灣的情形，雖然英語在過

去幾十年一直是當作一門功課來學習（as a subject），但最近有越來越多的跡

象顯示，許多家長和教師有要求擴大英語在教育體系裏所起的作用的趨勢。

我們對星港兩地的比較，也許可以在這一方面提供一些他山之石的經驗。

關鍵詞：香港語言教育政策、新加坡語言教育政策、語言教育政策制定、授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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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　論

在台灣專門研究語文教育政策的人不多，相對地，在香港與新加坡這方

面的專家就多很多。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擬藉香港與新加坡關於語文教育政策

的討論來解說語言教育政策當作語言規劃的一環，主要在從事哪些方面的研

究。不過在我們進入深入的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對題目中的「語文教育政

策研究」一詞作進一步的說明，中文的「語文教育政策」一詞，若翻成英文

可能有兩種翻法：Language in Education Policy或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後者的意涵可以包括前者，但就一般研究者而言，後者主要關心的議題是我

們如何來進行語文教育的問題而前者關心的重點則是以存在於當地的各種不

同的語言在教育體系裏扮演什麼樣不同角色為研究目的，譬如說它們可以單

純的以一門獨立語言課存在於體系中如地理課、音樂課（as a subject），它也

可以當作其他課的授課語言（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或是它是一門我們

的體系認為可以進一步要求學習者達到識讀識寫的程度（literacy），即能達

到自行閱讀及書寫溝通等目的的語言。本文所謂的「語文教育政策」指的是

language in education policy而不是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又新加坡、香港和台灣一樣都是以華文為主的社會，雖然實際的情形

還有諸多不同之處，但在語文教育政策的討論上一定有不少可以互相借鏡之

處。當然，因為三地在語言的地位與實際運作上都有相當大的不同，因此所

採行的語文教育政策也當然不完全相同。此外，三地人民對各地所採行語文

教育政策的關心程度也有差別，在這方面，當以香港的討論最熱烈，發表的

論文篇數也最可觀，新加坡其次，台灣則穩居末座。因此，台灣能借自前二

者的經驗也一定很多。

在其前，因為香港和新加坡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英語在兩地也都被拿

來當作授課語言（MOI）。除此之外，另外一種授課語言也都是學生的母語，

兩地也都根據授課語言的不同，把學校或課程分為英語流或母語流，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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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們都採取「分流學制」。我們也擬對兩地的分流學制加以比較。反觀台

灣的情形，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英語一直是當作一門課（as a subject）來

學習，但最近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許多家長和教師有要求擴大英語在教育

體系裏所起作用的趨勢，我們對星港兩地的比較也許可以在這一方面提供一

些他山之石的寶貴經驗。

貳、語文教育政策研究些什麼？

當一位語文教育政策的研究者被指派到某一個國家裏去從事語文教育政

策規劃時，他首先必須取得下列資訊：一、當地的語言總目以及各種語言之

使用人口以及分布情形和使用狀況。這在某些國家的情形比較單純，一個國

家就只有一種語言，如日本，該國主要通行日語，雖還有少數民族語言如愛

奴語，但說該語言的人很少，但也有像非洲的坦尚尼亞（Tanzania），國內有

多達百餘種本土部落語言（Janet Holmes, 2013:108-109），這時候教育系統內

使用語言的選擇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任務。除了語言類別之外，我們還得知

道它們的分布情形，在上述坦尚尼亞的情形，國內百餘種小語言還相當均勻

地分布在國境內，這更增加了語言教育規劃的難度。好在在二次大戰期間，

當這些少數民族共同齊心協力對抗入侵的敵人時，自然地產生了一個共通語

（lingua franka）－ Swahili，於是戰後它就自然被選為小學教育的共同語。

小學授課語言的問題暫時獲得解決，可是實施了五、六年後新的問題又冒出

來了，中學的教學語言該使用何種語言呢？

這個棘手的問題經專家研究的結果有了共識—授課語言自中學開始逐漸

改用英語，因為英語能提供全世界在學習研究很多學科時，尤其是數學與科

學，所使用的詞彙，但這個方案也同時製造了另一個難題 — 如何來培養小學

生的英語能力，讓他們能在中學時順利使用英語為教學媒介語。最後的方案

是在小一開始學史瓦濟蘭語，小三時開始引進英語，到了中學以後再慢慢地

把教學語言從史瓦濟蘭語轉變成英語，尤其是在數學與科學方面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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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坦尚尼亞的情形，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語言教育

政策規劃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決定須要做，它們是：

一、選用哪些語言進入教育體系；

二、這些語言各指派什麼任務；

三、這些語言引進的時機為何（at what level）；

四、要引進新系統或改變現存系統的困難為何？要怎樣克服？

就可選用語言而言也可以有下述的三大類：

一、母語或第一語言；

二、是官方語言或國家語言；

三、是共通語如非洲的 Swahili或是某個大區域的通語（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LWC）如英語。有些次要的語言屬大地方性通用語也可

以列入考量；

四、該語言有沒有書寫系統；

五、有沒有長遠的文學源流？

六、有沒有可觀的商貿可能性？

至於可指派的任務我們在第一節已有所論述，這裏我們簡單地歸納為

三種：

一、As a subject（只當作一個科目）；

二、當作MOI（授課語言）；

三、Literacy（學生需要學到識讀識寫的程度）1。

1　這種把語言在教育體系中可指派任務的討論最早源於 Ayo Bamgbose在 1991年的書“Language and the Nation: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這種作法能提綱挈領地說明語言在教育系統的任務，因此個人
在 1991年後發表的論文中曾數度引用（Tsao, 1995, 199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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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提到這些語言引進時機的問題，這還可以從兩方面來討

論：一、開始作用的時程；二、預備時期的長短。舉個實際的例子來看，在

二十一世紀之前，台灣的教育體系裏一直把英語當做一個科目來看待，也沒

有給它別的特殊任務，因此四、五十年來它的身份、角色都維持不變，但進

入二十一世紀後，政府與國人普遍覺察到它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對我們的重要

性正與日俱增，因此決定提前它開始作用的時程從中一到小學三年級，也即

同時延長它的準備時期從六年到十年。這樣子做，如果各部門都能充分配合

的話，當然可以提升許多國人的英語力到識聽識讀的層次，也可以配合教育

部在大學加開英語授課課程的語言教育政策。

關於引進的時機還有一點須要特別點出來的，那就是除了小學、初中、

高中（含高職）、大學之外，我們特別加了啟蒙教育時期，因為在這一個時

期一位教育工作者唯一能和學童溝通的語言是他／她的母語。世界上有許多

地方時常因為學童的母語不在教育體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遺忘了它的存

在，沒有考慮到它在這些學童啟蒙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之故，聯合

國科教文組織早在 1951年就曾召開一次專家會議，在會議中專家們達到的共

識之一，就是母語是啟蒙教育最好的工具。而這一點也是台灣語文教育政策

長期忽略的一點，因此，雖然個人在 2002年已曾為文指出此一缺陷，現在還

想利用這一次機會重申母語在啟蒙教育的重要性。

從以上對語文教育政策設計的一般性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看出這些規劃

的環節其實是環環相扣的。規劃者除了應有宏觀的視野更應該了解各環節間

相互的作用與影響。

參、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

一、香港的歷史、地理、人口

香港是在 1842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時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

的，後來又簽訂《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分別割讓九龍和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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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新界。這些就是當年由英國統治的地區構成而現今由香港治理的範圍。

1997年 7月 1日，英國將香港移交中國，並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人口根據 2016年的普查為 7,336,585人，族群分布為華人佔 93.6%，

印尼裔和菲律賓裔佔 3.8%，白人佔 0.8%。法定語文為中文，英文，常用語

言為粵語，英語 2，但據個人觀察，自 1997年回歸以後普通話的使用人口有

逐年快速成長的趨勢，但目前還沒有官方的數據。

二、香港語文教育政策沿革

（一）香港語文教育政策大事紀

香港語文教育政策自殖民地政府在 1898年成立以迄目前

2017年為止，共經歷了下面幾個重點的變革。在表一我們先把

這些重大的事件加以條列，然後再逐條詳細說明於後： 

表一　香港語文教育政策大事紀

1. 70年代以前 採取菁英主義與不干涉主義

2. 1978年 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

3. 1990年
香港政府發表《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提出中文中學與英文中

學分流的政策

4. 1997年
提出《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以落實 1990年提出的分流政策，同時提出「兩
文三語」的政策主張

5. 2003年 提出《諮詢文件》對上述分流政策措施加以檢討與修正

6. 2010年
是年 9月香港教育局頒布新政策「微調教學語言」，允許過去的 CMI學

校可決定將部分學科或全部的課程的一定比例上課時間改為 EMI。

2　以上資訊皆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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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我們清楚看出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的爭議都圍繞一個中

心議題：中學的授課語言（MOI）到底應該使用英文還是中文。

為了清楚理解爭議起源，教育當局為了平息爭議所提出的對策以

及該對策所衍生的進一步問題與爭議，我們將逐項按照年代的先

後順序提出詳細的說明。

（二）70年代以前

英國政府在香港跟它在其他英國海外殖民地一樣，都沒有

實施全民教育，而只選擇一批可教之材施以英語教育，期望他們

在學成之後能幫助殖民政府治理該殖民地，這就是所謂的「菁英

主義」政策。這一批人員在學成之後，因為受到重用，因此身分

地位都較一般人為高，成為一般人仿效的對象，學生都希望能入

英文中學就讀。因此之故，香港在七十年代以前有接近九成的中

學都採用英語教學。由於當時香港政府尚未把義務教育延伸到初

三，小學生得通過“升中試”才能進入中學就讀，素質上有一定

的保證，因此升中學後改採全英語教學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困擾

（尤敏韶，1992），政府也因此樂得放手讓市場需求去決定中學

使用的授課語言。這就是所謂的「精英政策不干涉主義」。

（三）1978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之後

這種「精英政策不干涉主義」在七十年後期之前都運作得

很好，可是香港在 1978年開始把義務教育延伸到初三，由於這

一政策的改變，學生不論素質高低都可以免試進入中學就讀，而

且他們大都選擇英文中學，結果有不少學生在學習上出現困難，

例如看不懂英文教科書或聽不懂老師的英語講解等（尤敏韶，

1992）。

面對學生因英語能力不足而偏要選擇以英語授課的學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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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的種種問題，香港政府秉持殖民地政府對待英語教育與母

語教育一貫的原則來處理。從政府的立場，英語教育永遠是主

導的，但她也從沒有要把英語教育強加諸所有學生的意圖。事

實上，香港政府也明白以母語為授課語言的教育對一部分學生

也許更合適，因此她不但不會反對以母語為授課語言的安排，

偶爾還會出面積極鼓勵。這就是他們既不反對也不鼓勵的「消

極不干預」政策。

這期間雖然有不少教育團體要求香港政府在初中全面實施

母語教育，以解決學生不論英語是否足夠，都一窩蜂選擇英文中

學的問題，但政府始終保持不積極干預的原則沒有積極行動（尤

敏韶，1992）。這種消極不干預的態勢維持了好幾年，直到 1990

年的第 4號報告書才有所改變。

（四）1990香港政府發表《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

香港政府在 1990年發表的第四號報告書共建立三個原則及

一個但書。根據陸鏡光（1992）的解讀我們只要「仔細推敲」就

可以看出教統會在教學語言問題上的立場。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

這三大原則是什麼。

第一條原則：鼓勵各中學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因為假如

其他條件都相同，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一般會使教與學兩方面

都有較好的功效。（“母語教學原則”）

但這條原則後面附有一但書：“雖然”學生透過母語學習會

更好，但對於那些已証明有能力透過英語學習的學生應給予透過

英語學習的機會。

第二條原則是：“個別學校應自行決定採用英文或中文作為

教學語言。（學校自行決定原則）

第三條原則是：校內中英混用的教學方式應盡可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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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每班在教學、課本及考試三方面只用中文或英文。（純語言

原則）

仔細地檢視這三條原則，你會發現它們都是經過深思熟慮之

後的安排，它一方面顯現對學界推崇母語教學的思維有深切的了

解，一方面又對某些家長迫切地想把他們的子弟早日送進英文中

學的需求也有深切的感受，同時也給予“中英分流”學制一個存

在的理由，難怪陸鏡光教授要為文指出“中英分流”政策就是在

這樣進退兩難的境況下勉強泡製出來的妥協。”（1992:112）

第二條原則（學校自行決定原則）是一個即將轉型政府唯

一能做的建議，因為如果不讓學校自行決定，那麼就要煞費週

章地去設計很多配套機制，而這些辦法與機制不是數年內能設

想週全的。

第三條原則也是最有爭議的原則，其實真的如陸鏡光教授

（1992）所指出的，語言混用是一個單語者要成為雙語人之前必經

的階段，是禁也禁不住的，除非你要學生們都不開口說話，因此充

其量只能鼓勵他們少用，但是無法禁止的。

除了對這三原則的討論外，陸教授（1992:115）還特別指出：

報告書對混合語的指責，即便有理，也不能單憑

這些理由就認為必須推行分流，因為必須認清各種制

度所能提供的效果和所需要付出的代價。現行制度的

長處在於機會相均等，只要學生成績優異就能進入較

好的學校。分流制度下機會不均等，因為在這個制度

下學業成績已不是最重要。反而是英文科的成績（即英

語能力力），而英語與家庭背景可能有一定關係，會否

因此而令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得到較大的機會進入英

語教學的精英學校，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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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的，陸教授所擔心的事，最後真的發生了，就像我們

以下的報導所顯示的那樣。

（五）1997年：提出《中學教學語言指引》

上一小節提到在 1990年提出的〈第四號報告書〉中提出的

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的分流政策，這個政策在 1997年 9月就落

實成為《中學教授語言指引》並在 1998－ 1999學年於香港中學

全面實施。光從文件的標題與發表的時間點，上述的文件目標原

是可以預期的，但因為 1997年剛好是香港結束英國租借統治，

並將主權回歸中國大陸的一年，新任的董特首也藉該文件談到他

所提出的「二文三語」語文政策。因為該政策與先前的討論沒有

連貫性，我們將在稍後另闢一小節加以討論。

現在回到《指引》的問題，《指引》以一刀切的方式來處理

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分流的問題，硬性規定－中學能收取得到

85%可用英語學習的升中生才可全校統一採用英語學習。根據曾

榮光（2011:112）的研究此一政策設計，至少有以下兩點大錯誤：

1.本設計完全漠視過去 30年香港都市化，人口遷移以及學額擴

展等歷程，所以不但不能消彌城鄉差距反而擴大了本島、九

龍與新界、離島間的距離。

2.本設計的另一個錯誤是把語言分流的「計算單位」放在學校。

眾所週知學校是一個結構龐大又缺乏流動性（特別是地域性

流動）的計算單位，與語文分流的「基本單位」— 學生會造

成各種錯配（mismatch）3。

談完了《指引》設計上的問題，現在我們可以回頭來看「兩

3　詳細情形請參曾榮光（2011），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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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語」的概念，「三語」如引言部分所說，指的是英語，普通

話以及流通於港澳一帶的粵語（又稱廣東話），關於這一點大家

有共識，但對「兩文」的理解卻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兩文」除

了指“英文”之外還指的是通行於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書面語，還

是指的是流行於香港的「港式中文」還是香港中文學校上中文課

時用的「中文」則是不很清楚。由於這一層認知上的不同使得

「兩文三語」很難成為可操作的政策目標 4。

（六）2005年《諮詢文件》

2005年 2月 3日，香港政府教育統籌委員會公布《檢討

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諮詢文件》（本文簡稱《諮詢文

件》）。該文件發表後，引起香港教育界許多爭論，往後數月各

學校開始提出自身的立場及政策方案。這樣子熱烈的討論本可以

視為更理性的政策討論以及達成政策方案共識的起點，可惜教育

統籌委員會檢討本案的工作小組已聽不進這些建言，他們還是堅

持原先的設計。

雖然此一變革有不少人曾提出批評與建議，但本文因限於

篇幅，無法在此詳細評論，只能將就其中最為詳盡且最具說服力

的，簡述於後：

1.教育語言政策的討論，應從學生個人層面以及宏觀體系層面

（包含（1）教育體系層面，（2）政治體系的目標，（3）文

化體系方面的目標以及（4）經濟體系對培養人力資本的要求）

等去全面考量，而《諮詢文件》的立論似乎只以個人學習語

言的動機與目標為主要考量。

4　曾榮光（2011）也有類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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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諮詢文件》之理據不足：該文件一再強調「母語教學」是最

符合學生利益的指導原則。我們先前的討論已提及，我們堅

信在啟蒙時期「母語教學」為最佳指導原則，至於後續的各

個階段，「母語教學」是否仍然是最佳指導原則，則要看實際

教學情形再行討論。

（七）最新的情況（2010年以後）

根據最新的報導（練美兒，2017:55），香港中學教育的中一

分流制度在實施了 12年後，開始放寬、鬆綁，原先嚴加區分的

中文教學學校和英文教學學校的作法，已自 2010年九月起獲准

進行微調，過去的 CMI學校可決定將部分學生或全部課程的一

定比例上課時間改為 EMI。

三、香港語言教育政策規劃之優缺點

（一）優點

綜上討論，香港語言教育政策規劃有下列幾個優點：

1.一般市民與學生家長有能力也有意願參與語言教育政策規劃工作

的討論。

2.全亞洲英語水平名列前茅，同時母語也保持得很好，可見規劃的

成效不錯。

3.語言教育政策規劃能配合整體政治經濟的發展。

（二）缺點

1.在分流派位的規劃上，以難以調整的“校”為單位，以至於

帶來許多錯配的情形，規劃上顯有失策之處。

2.以中一為分流派位的時間點，雖已較新加坡為遲，但仍有過

早之嫌。 根據曾榮光（2011:131）的研究，最恰當的時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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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四。

3.把分流派位的依據全放在英文能力上，顯然不夠穩健。

肆、新加坡的歷史、地理、人口、語言分布與使用情形 5

新加坡共和國（英語：Republic of Singapore），通稱新加坡，別稱獅城。

新加坡是個城市也是個國家，該國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扼守麻六甲海峽最南

端出口，南面有新加坡海峽與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峽與西馬來西亞相

隔，並以新柔長堤與第二通道等兩座橋樑相連於新馬兩岸之間。

1819年時任職於英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萊佛士與柔佛蘇丹簽

訂條約，獲准在新加坡建立交易站和殖民地。後來經萊佛士的努力，逐漸發

展成為繁榮的轉口港。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直是大

英帝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戰略據點。1942年至 1945年二次大戰期間，新加

坡曾為日本佔領，戰後回歸英國管理，並從海峽殖民地獨立出來。1959年成

立自治邦，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成為一個州，稱為新加坡州。1965年 8月 9

日，退出馬來西亞並獨立建國。

自建國以來，星國依靠著國際貿易和人力資本迅速轉化成富裕的亞洲四

小龍之一。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種族的移民國家，並非單一民族國家，也是全

球最國際化的國家之一。在國內居住居民有 38%為永久居民，持有工作簽

證的外籍勞工以及持有學生簽證的學生、建築業與服務業的外勞比例分別為

80%與 50%，同時，新加坡也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

新加坡的總人口數，根據 2014年的估計為 5,469,700人，排名世界第

114名，人口密度：17.615，族群分布：華族（福建人、廣府人、潮汕人等），

馬來族、印度人（淡米爾人），新加坡土生歐亞人。官方語言有英語（行政

5　本節資訊及數據皆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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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馬來語（又稱馬來西亞語，新加坡憲法法定國語）、華語 6、淡米爾

語（緊急時候三大語言都能充當官方語言）。官方文字則有英文、馬來文、

簡體中文、淡米爾文。

大多數新加坡人都通曉至少兩種語言，分別是英文以及母語。所以他們

的語言教育政策也都是圍繞著這兩種語言而設計的，我們在後面的報導裏會

有較詳細的討論。不過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新加坡在實施

新加坡式雙語教育政策幾年後所產生的效果。

表二　新加坡家庭使用語言調查

英 語 普 通 話 漢語方言 馬 來 語 淡米爾語 其 他

1980年 11.6 % 10.2 % 59.5 % 13.9 % 3.1 % 1.7 %

1990年 20.8 % 23.7 % 38.2 % 13.6 % 3.0 % 0.7 %

Note. From “Language Shift in a Singapore Family,” by Gupta, Anthea Fraser & Siew Pui Yeok, 1995,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ticultural Development, 16.4, 301–14.

從表二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從 1980年至 1990年十年間，新加坡由於實施

新的語言教育政策的關係，家庭使用語言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包括英語的

使用從 11.6%增加到 20.8%，增加了 9.2%，普通話的使用也增加了 13.5%，

是兩個最大的贏家。而輸家中最明顯的是漢語方言，從 59.5%減為 38.2%，

掉了 21.3%，至於馬來語及淡米爾語則為小輸 0.3%與 0.1%的局面。至於為

什麼會導致這種局面，我們只要檢視一下新加坡所實施的語言教育政策就可

以看出其間的端倪。

6　華語在新加坡教育體系裏指的都是類似中國大陸普通話的一個變體，新加坡人在家庭所使用語言（在 1990年
以前）還是以漢語方言如閩南語、粵語、潮州話、福州話、客家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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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語文教育簡史

（一）1920年之前

當時的英國政府，一本其對待各地殖民地的語言教育政策

採取不干涉的放任政策，新加坡當時有四種不同源流的學校－華

文、英文、印度（淡米爾）與馬來文，其中華文與英文學校數量

最多。英文學校採英國學制，其中有政府興辦者，也有教會創立

者，其他源流的學校雖然都以多數學生的母語為教學語言，但自

小學開始都有“英文”這一門課。

（二）1920年

殖民地政府一改過去的放任政策，頒布「學校注冊條例」開

始管制學校。

（三）1949年

新加坡大學成立，多收英文中學畢業生。

（四）1955年

華人社區於這一年建立南洋大學提供華文中學學生，接受高

等教育機會。

（五）1965年

退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建國之初即認定英語為：1.官方語

言；2.工作語言；3.種族間的溝通語；4.各級學校的教學媒介語

（MOI）。至於母語的認定，則華族（包含福建人、廣府人、潮

汕人等）以華語（即通行於中國大陸的普通話）為母語，馬來人

以馬來語、淡米爾人以淡米爾語為母語。因為有這種安排，所以

漢語方言人口會因為得不到教育體系的支撐而逐年消亡，而這些

消亡的人口會湧向華語（普通話）或英語，就像我們在引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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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報導的那樣。也因為人人都要學母語，另外人人還要學英語，

因此，英語和母語就形成了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兩大柱石。

（六）1979年 7

「吳慶瑞教育委員會」建議實施三階段語言分流：1.小三結

束，2.小學畢業，及 3.初中畢業。在小學三年級結束時，參加

英文、母語與數學三科考試，依照能力分發到三種班別就讀：

智等學生：讀雙語班三年（normal）

中等學生：上延長（extended）雙語班五年

愚等學生（成績差的學生）：讀五年單一語言班

這一制度於 1980年實施後沒多久就引來不少嚴厲的批評，

許多關心的人士都指出語文能力只是學生智力的一部分。分流的

依據如果主要依據語文能力，那麼對那些語文能力不好，但理工

方面有天賦的人是很不公平的，另有學者指出小三、小四就開

始分流，實在嫌太早了點。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曾榮光團隊

（2011:112）的研究，語文能力的穩定表現應當在初中階段，因

此小三、小四的確是太早了。把這些意見都納入考量，新加坡政

府於 1991年提出改革小學教育方案。

（七）1991年　開始實施「改革小學教育方案」

1.「改革小學教育方案」共分三大部分，今分（1）（2）（3）三部

分描述之：

（1）把小學分為兩階段：小一至小四屬基礎階段，小五小六屬

定向階段。前四年英文佔總節數的 33%，母語為 27%，

7　以下（六）、（七）二節的報導主要根據許慧伶（2003）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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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為 20%，音樂、體育、美勞等則佔 20%。

（2）小三結束時，校方提供家長有關分流的建議。

（3）第一次分流：小四要升小五時，學校評估學生過去英

文，母語及數學的能力表現，然後把學生做不同分流：

EM1，EM2，EM3和ME3。

EM1：成績特優組：學習英語與高級母語。

EM2：普通能力組：英語課程屬第一語言，而母語為第

二語言。

EM3：學基礎（foundation）英文及基本母語，強調母語

聽說技能與閱讀。

若有必要，可再多出第四個分流：ME3。

ME3：低成就者，學中高級（higher）母語及基本英文，

全部科目的教學語言為母語。

第二次分流是在小六升中一時舉行：小學畢業生須

參加全國性的小學離校考（PSLE），其詳情如下：

EM1學生考五科：英語、母語、數學、科學及高級母語

EM2學生考四科：英語、母語、數學及科學

EM3學生考三科：基礎英語、基礎母語和基礎數學

ME3學生考三科：基礎英語、中高級母語和基礎數學（試

卷以母語測驗）8

8　根據許（2003）的整理，她把括號中的 higher翻成「高級」，筆者推敲整個課程設計覺得翻成「中高」也許較
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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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學四分流

PSLE的目的在於評量學生適合哪一種中學教育。四種分流課程為：特

選（Special）、快捷（Express）、普通學識（Normal Academic）與普通工藝

（Normal Technical），這四種分流各有不同的語言核心科目，以及中四結束

時必須參加的升學考試科目，今列表說明如下：

表三　中學四分流與語言核心科目 9

分 流 課 程 語 言 核 心 科 目 中四結束時，須參加的升學考試

特 選 英文與高級母語 GCE ‘O’（Ordinary）Level

快 捷 英 文 與 母 語 GCE ‘O’ Level

普 通 學 識 英 文 與 母 語 GCE ‘N’（Normal）Level

普 通 工 藝 英文與基本母語 GCE ‘N’ Level

*GCE：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三、新加坡語文教育政策規劃之優缺點

綜觀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新加坡在語文教育政策規劃上有以下的

優缺點：

（一）優點

1.在族群和諧、共存共榮問題的處理上，處理得很好。

2.在學生分流分配問題的處理上，能以學生個人為單位，錯配

9　上述分流除小四升小五由學校評估外，PSLE, ‘N’ Level, ‘O’ Level, ‘A’ Level,等國家級考試，皆由考
試局負責。詳細內容可至其網站查詢（http://moe.edu.sgl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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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較少發生。

3.在儲備人才厚植國力方面的成效為亞洲之冠。

（二）缺點

1.為了達到族群和諧而犧牲了許多漢語方言，如閩南語、潮州

話、廣東話與客家話甚至於華語 10，雖說是出於不得已，但總

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2.分流分配的工作從小三小四就開始，似乎嫌早一點。

3. 一般市民相較於香港，較少對教育問題參與討論。

伍、綜合討論

我們先前的討論已分別就香港和新加坡語文教育政策創制過程，以及

它們的優缺點有過相當深入的探討，本節擬就其中一些共同議題，進行更深

入的討論，以期找出一些共同原理、原則。兩地在語文教育政策方面的共同

議題甚多，但因篇幅所限，我們只擬就下面二個共同議題進行討論：一、在

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授課語言」（medium of instruction）時，有哪些重

要的因素是一定要能掌握的？二、與第一大題多少有些關聯，母語（mother 

tongue）是不是永遠都是「授課語言」最好的選擇？

一、選擇授課語言的重要考量

我們先前的討論已清楚顯示，香港中文大學的曾榮光教授（2011）對這

個議題有很深入的研究，也發表過相當多精闢的意見，總結起來，曾教授提

出了下面五項重要的考量：

10　華語在新加坡自進入 21世紀以後之流失情形，請見許慧伶（2003）、唐鈺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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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表達與溝通：要能充分瞭解上課的內容，並與老師和同學進行討

論，是學生能學到該課程內容的先決條件，所以是選擇授課語言

的一項重要考量。

（二） 整合與認同：因為現在世界上有許多社區都是多族群、多語言的

社區，社區中的學校有不同族群說不同語言的學生就讀，因此選

擇其中任何一種族語為教學語言都會有排它作用，不能達到整合

與認同的目的。新加坡會選擇英語為共同授課語言，也是基於這

一層考量。如前所言，新加坡是由多數的華族（在家說閩南語、

粵語、福州話、客語等方言）和少數的馬來族（在家說馬來語）

和淡米爾族（在家說淡米爾語）所組成的，所以在學校要選擇一

個大家都能用來表達與溝通的語言是有困難的，因此最後為了所

有族群的整合與認同，就選擇了英語為「授課語言」。

（三） 學習其他知識的方便性：這一點主要針對學習語文課之外的其他

課程而言，如中學中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外國歷史、

外國地理等科目而言，這些科目都有一套專門辭彙，而這些辭彙

英文都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說法，而很多語言在這方面都很欠缺，

因此很多國家就為了避免這些麻煩，乾脆使用英語為教學語言。

我們在導論部分曾提到非洲的坦尚尼亞，它是一個真正多語的國

家，境內總共有百餘種小語種所組成，無論就人口或涵蓋的地域

而言，都很難找出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國家語言，後來幾經協

調，最後選出 Swahili語為國家語言，因為它在殖民統治的後期，

曾經短暫地當作各小語種之間的共同語，他們並且把它在小學的

課程裏當作「共同語」來教授。原來規劃單位也擬在中學以上的

課程中繼續把它當作「授課語言」來處理，後來幾經考量，還是

決定用英語來做「授課語言」。他們的主要考量當然是英語已被公

認是除了母語言之外，學習其他科目最好的語言。

（四）經濟能力提升與社會流動：如果你詢問一般家長他為什麼要讓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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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受教育，我想他們最關心的事自然是孩子將來能夠找到好的工

作，在社會上成為有名望的人，所以我們所選的教學語言如果能

夠幫助他們達到這個目的，那麼那個語言當然是首選。就這個目

標而言，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包含本文所談的新加坡和香港，答

案當然是英語，這是從個人層面而言。如果我們從政治經濟的角

度來看，那麼也有相當多的人會認為英文是首選。1998年李光耀

先生到汶來王室做客時曾被問到新加坡為什麼選擇英語為從小一

開始就作為教學語言，他回答說像新加坡、汶來這樣的小國，除

了透過英語來建立國際網絡（network），別無選擇（Straits Times,  

1989, August 2），可是曾榮光教授根據他對香港長期的觀察與研

究，提出的建議是：小學到中三，基本上以母語即粵語加港式中

文為教學語言，到中四以後才轉為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到了

大學才全面使用英文為授課語言。他並且提出相當多的理由來支

持自己的提議，其中有關經濟的理由是：

在經濟體系內，本地市場的通用語自然是廣州話，但

當香港的經濟活動與國內經濟聯繫及交往時，通用語就自

然是普通話，當香港這個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系需要在當

今全球化經濟體內接軌與競爭時，通用語無可避免就是英

語（2011:124）。

從前面的引述我們清楚地看到從經濟的層面來看，香港的人

民為了使經濟維持繁榮發達有必要教會人民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以及中文與英文的書面文字，即所謂三語兩文而教學語言的選擇

則小一到中三以母語為主，漸漸帶進英語文，直到中四以後才以

英語文為主（曾榮光，2011:131）。

（五） 最後我想談談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全球化的資訊與知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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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中晚期在資訊的保存與傳播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

變化，那就是電腦與網路所帶來的大革命。這個大變化對於教學語

言的選擇當然會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與影響，因為英文的全球化

普及率早已在非常多領域遙遙領先其他任何語言，因此任何教學

與傳播語言的選擇都不能忽視這一點，教學語言的選擇自不例外，

這又給本來已非常強勢的語言 — 英語額外地增加很大的吸引力。

綜上所言則在學生語文能力能配合的情況下，在大學以上的科目以英語

作為教學語言的一種似乎是大家公認的最佳選擇。

二、母語是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是授課語言最好的選擇？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51年專家學者會議所得的共

識是母語是學童在啟蒙教育階段最好的教學語言，注意我們說的是在啟蒙階

段，我們並沒有說在任何階段，因為除了在啟蒙教育階段之外，在別的教育

階段，最佳教學語言的選擇要受到我們在上一節所提的五個條件的影響。因

此，在本節我們討論的重點會是在啟蒙教育階段當我們可以選母語為教學語

言卻沒有選的情況下會有什麼不良的後果。

筆者（曹逢甫，2000）曾為文指出台灣自 1949起至 1987年止，一直

採行獨尊國語之語言政策，禁止方言如閩南語、客家語以及屬於南島語系的

原住民語：排灣語、鄒語、阿美語、泰雅語、布農語、塞夏語、魯凱語、雅

美語、卑南語等，在學校裡使用。由於實施這種單向式的國語文政策而沒有

同時實施以母語為教學媒介語，因此在這個系統中就很容易造成學習上不公

平。明顯地如果學生家中使用的不是國語或與國語較接近的漢語方言，那麼

他 /她在學校的學習就要加重一倍以上，因為他 /她一方面要學習一個新的

語言以及它的書寫系統，一方面要學習如何去適應這個新環境並了解與記住

老師要傳授的新知識。更糟糕的是老師對這些學習的困難並沒有深切的體

認，也因此常把學生在這方面的學習困難歸咎於學生的低智商。這在以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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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客家語為母語的學生身上，雖然也時常發生，但在原住民學生的情形就

更加嚴重，因為他們的語言與思考模式與他們的老師所用者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除了比手畫腳，他們和不會他們族語的老師是很難溝通的。

學習環境的欠缺不只是反映在學校等教育環境，它還反映在大眾媒體如

廣播電視等。由於對廣電媒體的嚴格管控，少數族群的小孩也很難像來自說

國語家庭的小孩那樣，每天能從電視媒體學到大量的國語。相較於來自說國

語家庭的小孩，他們能學到的是非常有限的。

以上這些不利於剛入學少數族群學生學習的缺失，雖然也有人注意

到，但至今還沒有人能提出有效的補救措施。由於台灣的教育體系未能注意

到母語的這個重要用途，而導致的人才培育上的缺失到底有多嚴重，目前已

很難做一個客觀的評估。但就個人所知，我們至少有一篇碩論（Liu, 1992）

以個人求學艱辛的歷程，來見證這段錯誤的語文教育政策對受教學生所帶來

的痛苦與傷害。

陸、結　語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擬藉檢視香港與新加坡關於語言教育政策的規劃，來

了解語文教育政策研究工作所關心的議題，以及政策制定後是用什麼機制來

加以推行。因為香港與新加坡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使用英語或母語

為授課語言，就成為兩地最關心也是爭論最久的議題。現在港新兩地都已有

了他們的解決辦法（新加坡自小三、香港自中一開始實施課程分流學制），

我們也指出這樣的分流體制所顯現的不同的價值體系，新加坡相對地重視經

濟發展及族群和諧，而香港相對地重視地區的平衡發展及未來如何過渡的問

題。當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們也在前文裡提出我們對這兩種政

策以及兩地目前的作法的看法。

其次，我們對香港所信奉的兩個原則：一、母語教育對學生而言永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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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教育模式：我們引用了香港中文大學的曾榮光教授的最新看法，認

為母語教育是啟蒙教育最好的工具，但在其他情形，它是否永遠為最佳教學

語言則不一定，因為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可能因為政治經濟因素或族群融合

的考量，或為了教授其他科目的方便性等理由，而放棄使用母語為教學語言

的情形。因此，在脫離啟蒙教育階段以後，使用非母語為教學語言的機率就

增加許多。為了達到能使用一種非母語為授課語言，在教育體系裡的準備工

作就得認真地設計與確實地執行，才能達到使該語言在教育體系中發揮這種

重要作用的目的。

最後，個人在檢視香港與新加坡語文教育政策的同時，也常常同時想想

台灣的情形，也因此發現台灣語文教育的相關議題至少有以下四點：

一、EMI的教學模式在香港與新加坡已實施許多年，為什麼台灣一直到最近

才有在大學進行 EMI教育的提議？

二、國人需要多少英語力？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相同的英語力？不同等級的

英語力如何培養？

三、文言文在我們的教育體系應扮演什麼角色？

四、最近在台灣引起熱烈討論的另一個議題，是因為前二、三十年台灣盛行

外婚，外配之中有甚多來自東南亞各國，尤其是越南、印尼、泰國、柬

埔寨等國，這些婚生子女及外配就稱為新住民，而這些新住民雖然帶來

了新資源，但也帶來新的語言教育問題，我們得慎重考慮在我們的現有

架構下，應如何調整才能妥適地安頓他們，同時又能加強國人一向相當

薄弱的外語能力。

上述四點所牽扯到的語言也值得我們把它們放在 as a subject（當作一個

科目）、as a language for literacy（學習者被要求達到識聽識寫程度）或是 as 

a language of medium of instruction（當作授課語言）的框架，重新作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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